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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所有在校本科生在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过程中的学术行为。

第三条 学术诚信规范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诚实守信，确保研究成果真实可靠；
（二）尊重知识产权，规范使用他人研究成果；
（三）强化过程管理，建立全流程监督机制；
（四）明确责任主体，落实问责追责制度。

第二章 基本学术规范
第四条 恪守学术规范要求：
（一）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正确使用他人研究成果；
（三）自觉维护学术尊严，抵制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四）保持科研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核查性。

第五条 保证原创性要求：
（一）毕业论文（设计）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
（二）实验数据、调查结果等研究资料必须真实可靠；
（三）不得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
（四）不得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和结论；
（五）不得买卖、代写论文或重复发表。

第三章 引用与标注规范
第六条 引用规范要求：
（一）直接引用他人观点、数据、图表等，必须明确标注出处；
（二）间接引用或参考他人研究成果，应当予以说明；
（三）引用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断章取义；
（四）引用比例应当合理，确保论文的原创性。

第七条 标注格式要求：
（一）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论文格式进行标注；
（二）标注信息应当完整、准确，便于查找核对；
（三）参考文献列表应当与文中引用一一对应；
（四）使用他人图表、照片等资料应当获得授权。

第四章 过程管理要求
第八条 学生应当：
（一）主动接受导师全程指导；
（二）按时参加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等环节；
（三）认真对待论文检测结果，按要求进行修改；
（四）完整保存研究原始数据和过程记录。

第九条 指导教师应当：
（一）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
（二）定期检查学生研究进展；
（三）严格审核论文质量和原创性；
（四）及时发现并纠正学术不端行为。

第五章 监督与问责机制
第十条 建立学术诚信档案：
（一）所有学生必须签署学术诚信承诺书；
（二）承诺书纳入个人学术诚信档案管理；
（三）学术诚信表现作为毕业审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违规处理规定：
经查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一）取消论文答辩资格；
（二）暂缓毕业；
（三）撤销已授予学位；
（四）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五）其他相应纪律处分。

第六章 共同责任与文化建设
第十二条 互相监督机制：
（一）学生有责任抵制学术不端风气；
（二）发现学术不端线索应当及时报告；
（三）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
（四）积极参与学术诚信教育活动。

第十三条 学术文化建设：
（一）开展学术诚信主题教育活活；
（二）推广优秀学术典范；
（三）营造严谨治学的学术氛围；
（四）建立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机制。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规范制定实施细则。
